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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
裁量基准（四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执法标准，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启动了《上海市

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四）》（下称“《裁

量基准（四）》”）的编订工作，此次《裁量基准（四）》主要

涉及文明施工、物业管理等领域城管综合执法行政处罚事项。现

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由于文明施工、物业等领域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《上

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五）》《上海市城市

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八（试行）》的有效期已届满，

且由于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的修订，原裁量基准中关于

损坏承重结构处罚事项的裁量基准需要调整，因此上海市城管执

法局按照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

的指导意见》中“科学合理细化、量化行政裁量权，完善适用规

则，严格规范裁量权行使，避免执法的随意性”的要求，组织开

展了此次《裁量基准（四）》的起草工作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3 月，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开始筹备相关工作，对原裁量基准

逐条按照合法性、可操作可执行性、科学合理性等方面进行了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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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分析；听取系统各单位对原裁量基准相关意见和建议。在前述

基础上，对照市政府办公厅、市司法局编订裁量基准的要求，结

合执法事项近年来的实施情况，形成《裁量基准四》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此次《裁量基准四》共涉及 57 项执法事项，起草裁量基准

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：一、合法性。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

内划定基准，避免出现扩张或者缩小解释。二、合理性。综合考

虑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，对不同违法行为设定合理的处罚额

度。三、操作性。充分考虑基层执法人员的实际操作，将易于把

握的要素作为裁量因素，避免在执法中出现认定困难。


